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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定病种管理办法》的

政策解读 

 

  《肇庆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定病种管理办法》（肇医保规〔2020〕1 号）已经

市人民政府同意印发，现就制定背景、文件依据、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根据《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定病种管理办法〉

的通知》（粤医保规〔2020〕4 号）等文件精神，全省统一执行 52 个门诊特定病种（以

下简称：门特）。目前，我市门特执行《关于印发肇庆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医疗费用

统筹暂行办法的通知》（肇人社发〔2012〕573 号）、《关于新增帕金森病等 5 个病

种纳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特定病种门诊的通知》（肇人社发〔2014〕475 号）等文件，

门特数量 35 个（按省病种分类标准计算），其中 32 个病种在省规定 52 个门特之中，

还有 3 个为地方特有病种，须新增 20 个门特。同时，鉴于现行门特政策已不符合省

最新政策规定，以及肇人社发〔2012〕573 号文存在不少不适合形势发展的管理规定

需要，需按照省规定制定《办法》。 

  经充分研判我市我市医保基金运行压力，以及参保群众医疗需求、医疗技术发展

等情况后，制定《办法》除吸收肇人社发〔2012〕573 号文门诊特定病种等制度好的

做法，还需综合确定适应我市实际的门特医疗保障水平。 

  二、文件依据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定病种管理办法〉的

通知》（粤医保规〔2020〕4 号）、《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门

诊特定病种准入标准（试行）的通知》（粤医保函〔2020〕483 号）、《肇庆市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办法》（肇府〔2015〕6 号）、《肇庆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

（肇府规〔2019〕6 号）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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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内容 

  《办法》包括 5 章 33 条，包括总则、待遇保障、管理服务、基金监管、附则等

内容。 

  （一）总则。《办法》严格执行医保基金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

各项待遇水平设定均已医保基金可持续运行为基础，兼顾门特的临床医疗费用需求。

鉴于我市医保基金预支付能力在预警线上下，《办法》通过门特最高支付限额从低水

平起步，解决《办法》新增 20 个门特以及原有病种诊断准入门槛降低导致医保基金

支出增加的医疗保障问题。《办法》严格按照省级统筹指导方向，避免新增地方特色

项目，增加日后省级统筹困难和矛盾。 

  （二）待遇保障。《办法》统一执行省规定的 52 个病种，加上原有地方特色病

种：上肢骨折或下肢骨折、精神障碍性病症（抑郁症）、精神障碍性病症（焦虑症），

我市门特合计达到 55 个病种。经评估，《办法》预计新增医保基金支付：职工医保

3000 万元以上/年，居民医保新增 6000 万元以上/年，资金来源主要通过保险费增长、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强化医保基金监管等方式实现制度可持续运行。 

  1.支付比例。除省规定的精神分裂症等 10 个门特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参照住院

标准执行外，其他门特统一执行新的医保支付比例，经对比广州、佛山、云浮等周边

城市，我市门特支付比例按照我市处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位置及医保基金承受能力综

合确定。门特支付比例调整或确定综合考虑了有利于医保基金收支平衡，有利于日后

其他新增门特的扩展，有利于日后统一过渡到省级统筹政策体系及医保信息系统等因

素。 

  2.支付限额。经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2020 年度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当期收

支赤字 1113 万元，累计结余 7.46 亿元，预支付能力 5.0 个月左右，已触及省规定的

6 个月预警线；2020 年度居民医保当期收支结余 2994 万元，累计结余 26.33 亿元，

预支付能力 7.0 个月左右，在国家和省规定的 6-9 个月安全范围。目前，我市门特实

行季度最高限额为准，恶性肿瘤（非放疗）等个别病种实行年度最高支付限额，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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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延续性，以及对比广州等地区做法，我市采取季度最高支付限额为主，年度最高

支付限额为辅。考虑目前医保基金结余和确诊人数尚不掌握情况，以及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冠心病等发病率较高病种人群特别大，医保基金支付量较大，待遇水平从低水

平起步较为适宜。我市大部分门特最高支付限额已多年未调整最高支付限额，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已开展的 35 个门特最高支付限额提高 28%左右，其他新增病种大部

分参照调整后的高血压或精神障碍性疾病等多发疾病标准设定季度最高支付限额，个

别病种参照相近病情的病种设定最高支付限额，如心脏移植术后抗排斥治疗。 

  3.支付范围。目前，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已开展的 35 个门特的药品目录、诊

疗目录及医疗服务设施范围按照《关于印发肇庆市基本医疗保险特定病种诊断标准、

药品目录、诊疗项目范围暂行办法的通知》（肇人社函〔2012〕622 号）等文件执行，

新增病种支付范围省正在研究出台政策。按照医保市级统筹权限，过渡时期，市医保

局将在《办法》实施前公布相应配套的政策文件。 

  （三）管理服务。为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制度、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办法》

明确明确高血压、糖尿病、上肢骨折或下肢骨折等病种的治疗资格定点医疗机构。为

做好参保人选定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作为本人就诊医疗机构，参照我市普通门诊

管理办法做法，每年 10 月至 12 月为表更时间。按照《肇庆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

（肇府〔2015〕6 号）第三十三条等规定，参保人同时享受门特不超过 3 个，考虑参

保人同时患多种慢性病的几率增大，以及精神障碍病症分成 6类病种、恶性肿瘤分成

3类病种等情况，《办法》同时享受门特不超过 5个，有利于门诊制度的合理性。 

  （四）基金监管。《办法》基金管理主要执行粤医保规〔2020〕4 号文规定为主。

《办法》进一步强化定点医疗机构、参保人的义务和责任，强化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和

医保经办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进一步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五）附则。《办法》明确门特待遇的调整程序、政策解释主体、实施时间，同

步废止《关于印发肇庆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医疗费用统筹暂行办法的通知》（肇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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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12〕573 号）、《关于新增帕金森病等 5 个病种纳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特定病

种门诊的通知》（肇人社发〔2014〕475 号）。 


